圩塘中心小学传染病防控应急预案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、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、《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》等法律法规和常州市教育局传染病防控工作要求,保障全体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，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和校园稳定，特制定本应急预案。
一、工作原则
（一）预防为主。宣传普及传染病防治知识，加强日常监测，发现病例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与控制措施，迅速切断传播途径，控制疫情传播和蔓延。
（二）快速反应。建立快速反应机制，增强应急处理能力。保证发现、报告、隔离、治疗等环节紧密衔接，一旦发现疫情，快速反应，及时准备处理。按照“沉着应对、措施果断；依靠科学，有效防治；加强合作，完善机制”的总体要求，坚持教育部门统一领导、卫生部门具体指导和广大师生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，切实做到“早预防、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隔离、早治疗”，保障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
二、机构设置及其职责
（一）学校成立传染病防控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：（以下简称“应急处置小组”，下设四个工作小组）
组  长：王志良
副组长：黄晓东、曹立新、黄小红
成  员：顾华杰、冯炜、陈建良、张迎枫、周建芬、王赛男、徐玉、蒋洪兴、陈小红、杨霞、焦芸、李萍、刘小丽、陆文丹、何小霞
主要职责：负责指挥和组织疫情处置工作；对有关事项作出决策；督促各相关应急处置职能小组按应急预案及时有效地开展工作，对各职能小组的工作进行指导；向上级部门请求救援，协调社会资源等。
（二）分工负责小组： 
1.组织协调组   
组长：王志良   副组长：黄晓东、曹立新、黄小红
成员：顾华杰、王赛男、冯炜、蒋洪兴、各年级组长
主要职责：负责制定全校防疫工作计划，配合上级部门做好相关防疫工作的落实和上报工作。做好全校防疫工作各类资料的记录、收集、整理，保证防疫工作的完整性，及时正确上报职能部门相关数据和报告。负责对内对外的通讯联络；负责收集信息，起草事件报告；负责向上级报告和续报情况；做好新闻单位的接待、采访工作；负责发布信息通稿。负责维护秩序，把好校门关口；协助救助等其他工作。
2.后勤保障组    
组长：黄晓东  副组长：顾华杰、陈建良、冯炜
组员：李庆才、医务室、清卫组
主要职责：负责接待用品，急需用品立即采购。负责疫情防控所需应急物资储备，购置必要的防控设备器材，抓紧准备并启用校内隔离场所，落实好人员、物资、经费及处置流程等相关保障。负责处置安全事件过程中的车辆保障，负责用餐、饮水，负责通讯设施，安保设施等的保障工作。
3.专业指导（心理辅导）组  
组长：曹立新  副组长：蒋洪兴、吴志伟 
成员：医务室、张迎枫、焦芸、全体班主任
主要职责：做好学生与家长预防传染病的防护宣传和咨询工作，及时完善预防知识的宣传工作。配合疾控部门开展传染疫情调查处理，落实各项防控措施。负责对师生身体状况（体温）检测，第一时间隔离和看护疑似发病师生；检查学生身心状况、进行临时防护；负责联系家长和医疗机构，协助将发病师生尽快运送到规定的医疗机构。根据学生和家长的需要开展线上心理咨询活动。宣传心理健康知识，推荐愉悦身心的亲子或个体心理健康活动。
4.学习指导组    
组长：黄小红     副组长：周建芬、王赛男、蒋洪兴、徐玉   
成员：全体教师
主要职责：负责学生停课期间的学习计划制定，充分发挥“名师空中课堂”等在线教育平台和各类网络媒体的作用，为学生提供辅导、答疑等教育教学服务。及时取消学校组织的各类集体活动，告知学生暂不参加社会机构举办的比赛、展示、评比等大型聚集性活动和考试等。
三、信息报告:
学校应指定专门的疫情报告人，且该报告人须为学校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。学校教职工一旦发现传染病疫情或疑似疫情的，必须立即向应急处置小组报告，应急处置小组可在必要时启动本应急预案，防止疫情蔓延，并由学校疫情报告人迅速、准确地向区疾控中心、教育主管部门、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报告。
（一）疫情报告人：王志良
（二）疫情报告范围：
1.在同一班级，1天内有3例或者连续3天内有多个学生（5例以上）患病，并有相似症状（如发热、皮疹、腹泻、呕吐、黄疸等）或者有共同用餐、饮水史时；个别学生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热、呼吸急促或剧烈呕吐、腹泻等症状；发生多例疑似传染病病人；其他需要及时报告的情况，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在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。
2.学校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或者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，学校疫情报告人应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在2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。
3.报告要求：学校疫情报告人应以最快的通讯方式首先向区疾控中心报告，同时填写好书面报告,报教育主管部门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第三十七条：依照本法的规定负有传染病疫情报告职责的人民政府有关部门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、医疗机构、采供血机构及其工作人员，不得隐瞒、谎报、缓报传染病疫情。
四、应急处置
学校在教育、卫生行政部门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监督和指导下，做好以下疫情控制工作：
1.建立防控传染性疾病疫情监测制度，建立晨检、消毒、隔离制度，重点实施对体温37.5℃以上、伴有咽痛或咳嗽之一症状的患者进行检测，对缺勤者要逐一登记，及时查明缺勤原因。发现异常者劝其及时就医或在家医疗观察，暂停上学或上班，必要时要采取进一步措施。（学校责任部门：医务室  责任人：何小霞）
[bookmark: _GoBack]2.对确诊患有法定传染病的学生、疑似病人或传染病密切接触者，学校应配合卫生部门依法对确诊学生进行隔离或者医学观察，并及时安排其就诊，做好检疫期相关记录。（学校责任部门：医务室  责任人：何小霞）
3.教职员工在照顾患病学生、接触可能受到污染的物品或排泄物时，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个人防护措施，如配戴手套、口罩、帽子等。（学校责任部门：总务处  责任人：顾华杰）
4.配合区疾控中心对疫点开展消毒、疫情调查、预防性服药、应急预防接种和宣传教育等工作。（学校责任部门：总务处 学生处   责任人：顾华杰、徐玉）
5.在传染病暴发、流行时，学校根据疾控中心的建议，对班级或年级停课，报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实施。全校停课报当地政府批准后实施。采取停课措施的班级或学校，应合理调整教学计划、课程安排和教学形式，采用线上咨询与指导、学生自学等方式进行学习。（学校责任部门：教导处 责任人：王赛男）
    6.学生病愈且隔离期满时，应持复课证明到学校卫生室或保健室，经学校卫生技术人员查验后方可进班复课。（学校责任部门：医务室  责任人：何小霞）
7.尊重和满足师生、家长的知情权，经上级部门授权、批准后，主动、及时、准确地公布疫情及防治的信息。对教职工和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，消除不必要的恐惧心理和紧张情绪，维护校园稳定。（学校责任部门：德育处 责任人：徐玉、蒋洪兴）
五、应急程序
学校高度重视全校师生健康，为确保全体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预防出现交叉感染，根据文件精神，学校防控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传染病应急处理程序：

圩塘中心小学应急处理程序
应急处理原则：早发现、早隔离、早报告、早治疗
具体处理程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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